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意见 

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薪酬 

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、《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薪酬福利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经营情况及同业薪酬水平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对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《关于审议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薪酬

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方案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薪酬福利管理

办法》等规定，审批程序合法有效； 

2、我们认为，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薪酬方案没有违背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 

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

2017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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